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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达拉特旗分局关于

达拉特旗100MW光伏治沙兴牧综合示范项目危险废物暂存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鄂尔多斯市中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汇远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达拉特旗100MW光伏治沙兴牧综合示范项目危险废物暂存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属于改建项目，位于达拉特旗昭君镇达拉特旗100MW光伏治沙兴牧综合示范项目升压站内。项目将一间仓库改建为20㎡的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分为2个区域，其中南侧为废铅蓄电池储存区，占地面积10㎡；北侧为废矿物油储存区，占地面积10㎡。项目设计年暂存废矿物油0.8t、年暂存废旧蓄电池0.5t。项目总投资1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5万元，占投资比例的92.11%。  

《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单位在土石方开挖及设备安装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尽可能缩小施工活动范围，施工场地四周须建立围挡，定期进行洒水和清扫；禁止在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进行打桩、搅拌混凝土、鸣笛等活动；施工结束后须尽快对临时占地和周边进行生态植被恢复，防止水土流失；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要集中收集统一处置。

2.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挥发性有机物密闭存放定期清运，设置排风扇通风；硫酸雾经通风装置排风扇向外排放。厂区内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须满足《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 A.1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厂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厂区地面须按相关要求做好防渗措施，并建立完善的地下水监测制度，确保不会对地下水造成影响。
4.应采取妥善控制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5.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本项目的危废贮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贮存库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进行设计、建设和管理。非正常情况下泄漏的废液通过导流沟进入废液收集池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6.建设单位须强化环境风险防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公司在收到本批复5个工作日内，将《报告表》（报批版）及批复文件送至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达拉特旗大队，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达拉特旗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管工作。 

五、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应重新审核。如果项目建设地点、规模、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达拉特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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